
中共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杨职院党发〔2018〕78 号

中共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关于印发学院《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监督工作

规则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，各院（部）、处室（中心）：

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监督工作规则》根

据有关规定、结合学院实际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18 年 10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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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职业技术学院

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监督工作规则

（2018 年 10 月修订）

根据《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的

意见》（陕发〔2014〕6 号）《中共陕西省纪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

建设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》（陕办发〔2014〕17 号）和院党委《关

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实施意见》等文

件精神和要求，学院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监督按照“独立运行、

集体监督、全过程监督”的工作机制，通过事前程序审查审核、

事中程序过程监督、事后程序评价总结开展监督工作。

第一条 独立运行监督工作

（一）工程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工作是学院纪委纪检监

察部门履行监督职能的重要组织部分，在学院党委行政和纪委的

领导下，由纪委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监督工作人

员由纪委委员、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工作人员组成，必要时可抽调

“教代会”代表、民主党派代表参加监督工作。监督实施工作由

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监督项目具体组织监督人员参加。

（二）工程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在学院纪委领导下开展

工作，独立履行监督职责，主要对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项目进行

事前程序审查审核、事中程序过程监督、事后程序评价总结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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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过程中发现的程序性问题及时予以指出，并形成监督工作报

告书。

（三）监督工作人员不作为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有关项目考

察组、评标组及验收组成员，不参与评标打分、投票等相关具体

工作，按照监督工作的要求，对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有关项目实

施过程进行监督。

（四）监督工作人员参加有关项目监督工作，切实履行监督

责任，遵守监督工作规则和廉洁自律规定，认真细致、实事求是

的完成监督报告书，承担监督项目监督责任，对违反监督工作规

定和纪律要求的进行责任追究，由学院纪委进行批评教育和错误

纠正，直至报请党委给予相应组织处理和纪律处理。

第二条 实行集体监督

（一）对重大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项目的监督工作，实行项

目实施程序符合性集体审核制。重大基建项目和物资设备采购项

目在实施前，由学院纪委对项目实施进行程序符合性集体研究审

议，程序符合后进行实施；一般工程建设项目及物资设备采购项

目由纪检监察部门对项目实施进行程序符合性审核，程序符合后

实施。

（二）对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项目的过程监督实行多人同时

监督。基建项目、50 万元以上维修改造项目、50 万元以上基建

工程经费追加项目和 50 万元以上物资设备采购项目、一次性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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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 10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和无形资产等项目，监督工作人员总

数不少于 2 人参加。

（三）学院纪委定期就监督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进行集体通

报和研究，提出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的意见和措施，讨论审议有

关工作制度提交学院审定，向院党委报告监督工作中的重要问题

及违规违纪问题，提出处理意见和改进工作的意见。

第三条 开展全过程监督

（一）按照学院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党委会和院务会研

究决策工程建设和国有资产的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，

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应列席会议。

（二）事前程序审查审核。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项目事前程

序审查审核在项目招标前进行；审查审核内容包括立项申报、招

标公告（邀请函）、投标人资质要求材料、评标办法方式等；项

目招标前先到纪检监察部门进行程序符合性审核，报纪委书记及

分管院领导审批后实施招标。重大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项目招标

前的程序符合性审核，由学院纪委集体审核，报学院基建维修项

目领导小组审批。

（三）事中程序过程监督。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项目事中程

序过程监督，包括项目招标、商务谈判、实施过程、项目验收等

关键环节，由纪检监察部门按照规定组织有关人员参加，填写过

程监督报告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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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事后程序评价总结。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项目整体结

束后，进行事后评价总结,形成全程监督报告书。

第四条、本规则由院纪委、监察室负责解释。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。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建设及国有资产监督领导小组工

作规则》（院党发〔2010〕3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24 日印发


